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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城市和沿

海地区，农村和内地则是另一番景象。但是，我国有着八亿多农民，“三农”状况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

治久安，也直接决定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改造的成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已经是制约

和阻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

农村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农村的公共财政、公共交通、通讯网络、农田水利主干网络、基础教育、

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建构和完善，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

实行两套政策，即城市的公共产品基本由国家供给，而农村的公共产品相当大一部分由农民自筹资

金或通过“投劳”解决，加之“城乡分治”的管理制度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政府通过提取农业

剩余积累支持工业资本积累和城市建设，而通过税收等制度内方式供给农村公共产品很少，农村公

共产品的供给出现了缺失和不平衡。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供给主体的缺失和不足，如基础教育

和医疗保健，两者都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但是却缺少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二是供给与需求的脱

节。在目前国家财政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应该放在农田水利设施、基础教育等

社会性基础设施上。但是，农村税费改革旨在减轻农民负担和规范政府行为，并没有更新农村公共

产品的供给制度。地方各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往往根据“考核指标”、“政绩”和“利益”的需求来决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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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品的供给，会造成供给偏离需求的结构失衡现象，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农民不需

要或需求较少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的现象。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政府责任原因：一是政府价值取向上的非农偏好。长期以来，政

府实行的是向工业、城市倾斜的战略资源配置，但这种价值取向已经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并与农村

的经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二是政府行为上的不合理。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中央和地方层级差异和

供给方式的差异，不同层级的政府提供不同范围和种类的公共产品。但是，目前各级政府的财权与

事权不对称，实行分税制后，财权有向中央及省政府集中的趋势而事权却逐级下放，一些本该由中

央及省政府供给的纯公共产品被下放到乡镇。三是官员行为上的自利和任期短期化。四是政府决策

机制的自上而下。

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应担负起以下责任：

一是厘清政府职责，为农村的社会发展提供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这主要集中在“清、改、废、

立”上。“清”是对我国已有的正在执行的所有涉及三农的法规进行全面清理；“改”是在清的基础上，

对那些整体合理但局部对公共产品有一定阻抑作用的法规政策进行实质性修改或补充；“废”是在

清、改的基础上，对严重阻碍损害农民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予以废除；“立”是在前三者的基础上，

根据农村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切实制定一些公平、公正的政策法规，以达

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的。

二是政府自身体制创新。可以借鉴国外行政管理制度的经验，从中国农村地区行政管理制度的

成本!收益的比较角度出发，可以考虑撤销乡镇政府和财政，减少行政层级，将原来由乡镇政府应
该执行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职能收归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由县级相关职能结构执行。

县级辖区内的不同地区公共产品的提供，可以建立相应的委托代理关系来实现。

三是扩大参与，建立民主的表达机制，最大化地显现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信息。政府应该而

且必须建立一种能够反映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在尊重大多数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应鼓励农民参与

到农村公共产品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形成政府和农民互动的决策模式，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

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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